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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额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首开集团”）（含其控股子公司）申请60亿元循环借款额度（包括新借、续借、

展期，不含永续类借款）。该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首开集团（含其控股子公司）

在该额度下可滚动多次放款，借款期间首开股份（含控股子公司）还款后再续借时，已归

还的本金部分不计入借款额度。额度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5

年，利率不超过4.8%，利息按照实际使用期限结算。

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额度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首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须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申请60亿元借款额度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向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含其控股子公

司）申请60亿元循环借款额度（包括新借、续借、展期，不含永续类借款）。该额度在

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首开集团（含其控股子公司）在该额度下可滚动多次放款，借款期

间首开股份（含控股子公司）还款后再续借时，已归还的本金部分不计入借款额度。额度

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5年，利率不超过4.8%，利息按照实

际使用期限结算。

首开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交

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回避

表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首开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主要为：公司与首开集团及下属公司之间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租赁房屋等日常关联交易；

首开集团向公司提供关联方借款；首开集团为公司申请融资提供担保而收取担保费；公司

向与首开集团共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等。前述关联交易均已经公司相关董事会、

股东会审议通过。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2笔，详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决议公告》（临2025-019）、《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临2025-095）.

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的借款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5%以上。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置换等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首开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与其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合计

持有公司1,358,298,33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2.6561%。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首开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名称：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82504544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谢忠胜

注册资本：243,95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22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52号楼

主要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25号首开大厦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首开集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26,447,585.97 28,485,182.75

负债总额（万元） 21,636,339.13 23,024,041.25

所有者权益（万元） 4,811,246.84 5,461,141.50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万元） 2,904,999.61 3,394,393.16

营业利润（万元） -248,038.86 -982,189.73

净利润（万元） -300,924.36 -1,036,737.67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借款方：本公司；

贷款方：首开集团；

借款及还款方式：首开集团向公司提供借款。按季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协议内容：



为支持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向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含其控股子公

司）申请60亿元循环借款额度（包括新借、续借、展期，不含永续类借款）。该额度在

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首开集团（含其控股子公司）在该额度下可滚动多次放款，借款期

间首开股份（含控股子公司）还款后再续借时，已归还的本金部分不计入借款额度。额度

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5年，利率不超过4.8%，利息按照实

际使用期限结算。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获得充足资金以支持生产经营需要。首开集团作

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不仅拓宽了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为公司提供了资金支

持；还体现了控股股东积极支持公司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健发

展。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6年1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

关联董事李岩先生、赵龙节先生、李捷先生、张国宏先生、王宏伟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

董事屠楚文先生、李大进先生、秦虹女士、王艳茹女士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

项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

议。审议时，关联股东首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须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